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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
承辦人：黃松欽

電話：047531635

傳真：047274353

電子信箱：a640213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福興鄉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5月1日

發文字號：府農務字第109015149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實施平均地權土作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使用申請書乙份、直系親屬或夫妻代辦

委託書乙份、他人代辦委託書乙份、農經不可分離戶籍末在彰化縣切結書乙份、

共有土地分管契約書乙份(電子檔5個) (0151495A00_ATTCH1.pdf、

0151495A00_ATTCH2.pdf、0151495A00_ATTCH3.pdf、0151495A00_ATTCH4.pdf、

0151495A00_ATTCH5.pdf)

主旨：檢送109年度「查編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土地作業」辦理

事項與作業期程，惠請貴公所先行依函文內容辦理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4年12月31日農糧字第 

1041061132A號令修正第四點（附件一）規定「查編與農業

經營不可分離土地作業要點」辦理。

二、辦理事項：

(一)『查編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』主要係政府為照顧農民，

減少其賦稅（地價稅）支出，故申請人之『建地（需存

有自行居住使用事實，不可有轉租、無人居住、分

租、、等事實）』與『農地（需存有自行耕作之事實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DA1090006458

■■■■■■農業課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09/05/04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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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可有農地轉租他人、純假日回鄉務農型態、荒地、、

等事實）』必須存有『不可分離使用』之事實，相關申

請案件後續均依此辦理審查。

(二)受理申請期間及地點：即日起至109年6月1日止（5/31遇

週日，順延一日），請洽各鄉鎮市公所農業課。

(三)實地會勘期間：109年6月1日至109年6月30日止。

(四)適用範圍為符合下列規定且『實際供與』農業經營不可

分離之農舍、畜禽舍、倉儲設備、曬場、集貨場、農

路、灌溉、排水及其他農用使用之土地：

１、非都市土地：符合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三十五條

規定非都市土地編為前條以外之其他用地合於下列規

定者，仍徵收田賦：

(１)於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本條例修正公布

施行前，經核准徵收田賦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。

(２)合於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作農業用地使用

者。

(３)另『非都市土地』現況種植農作物，具有直接作農

業生產使用情形，且符合從來之使用規定（即自民

國75年6月29日至今日）之土地，「非屬」查編與

農業經營不可分離土地辦理範疇，請逕向本縣地方

稅務局辦理。

２、都市土地：符合平均地權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一項但書

及第二項規定非都市土地依法編定之農業用地或未規

定地價者，徵收田賦。但都市土地合於下列規定者，

亦同：

38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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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１)依都市計畫編為農業區及保護區，限作農業用地使

用者。（現況需栽種作物且符合「農業用地作農業

使用」之認定標準，土地上不得有建物、設施或荒

地等非農業使用樣態）

(２)都市計畫農業區及保護區以外之使用分區（如：商

業區、住宅區、文教區、、等），在其公共設施尚

未完竣前，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。（以自耕農地及

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出租之耕地為限；現況需栽

種作物且符合「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」之認定標

準，土地上不得有建物、設施或荒地等非農業使用

樣態）

(３)依法限制建築，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。（以自耕農

地及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出租之耕地為限；現況

需栽種作物且符合「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」之認定

標準，土地上不得有建物、設施或荒地等非農業使

用樣態）

(４)依法不能建築，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。

(５)依都市計畫編為公共設施保留地，仍作農業用地使

用者。

三、為加速審查作業，請於申請時檢附下列文件：

(一)申請書；委託書（如無委託，則免附)；戶口名簿或國民

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

(二)最近一個月內之土地登記謄本（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規

定，土地登記謄本應由申請人自行提供）。

(三)都市計畫內土地，請另檢附最近一個月內之土地使用分

6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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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證明書正本。

(四)有地上建物者應檢附該建物使用執照或雜項執照影本：

（僅得以使用用途為農舍者，方可提出申請）

１、民國69年6月1日以前─中部區域計畫69年6月1日實施

『前』，需檢附『合法房屋證明』；因核算「查編與

農業經營不可分離土地」面積係以舊有合法房屋面積

為核定依據，故本縣僅採「地方稅務局核發之稅籍證

明」或「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

申購－本縣69年06月01日編定公告前之航照圖+接水接

電證明或門牌編定證明」為依據，其它佐證資料，概

不受理。

２、民國69年6月1日至92年3月26日期間─中部區域計畫實

施『後』至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92年3月26日『修

正前』，依『當時』的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」

中容許使用項目明確規定：僅甲、乙、丙建有「農

舍、鄉村住宅」容許使用項目，故此期間其使用執照

之建築物使用用途必須是「農舍」，才可提出申請。

３、民國92年3月26日以後─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92年

3月26日『修正後』，依此期間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

規則」中容許使用項目明確規定：甲、乙、丙建只有

「住宅」容許使用項目，故不能提出申請。

四、申請土地之使用人與所有權人若非屬同一人，應以具有配

偶、直系親屬、承領、承耕關係者為限。（『承耕』－係

指申請人之配偶、直系親屬、承耕375租約之耕地而言；不

包括承租他人耕地或非農業用地。）77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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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申請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土地位置與其所經營之農業用

地，應在同一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或不同縣（市） 之毗鄰鄉

（鎮、市、區）範圍內。

六、依據「查編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土地作業要點」第12點規

定：「...申請人之農林漁牧業經營規模必須符合農林漁牧

業普查所認定之基準」，故申請人須檢具實際農作可耕面

積達0.05公頃以上之農業用地土地登記謄本，林地面積達

0.1公頃以上之農業用地土地登記謄本，且現況必須存在申

請人實際積極從事農業使用之事實（不得有委託他人代耕

或為假日農夫之情事），申請案件倘經實地會勘審查小組

會勘後，無法判定申請人是否確屬實際從事農業經營，申

請人須配合提供相關佐證資料，以證明符合實際積極從事

農業使用之事實。

七、申請人應為土地所有權人或其納稅義務人，並請向土地所

在地之鄉（鎮、市）公所提出申請（應親自到場申請，不

得以郵寄方式申請）。如委託他人代為申請者，應另具委

託書（須載明委託事項及雙方當事人之姓名並蓋章、國民

身分證統一編號、住址、連絡電話等資料）。

八、依據法務部100年11月22日法律決字第1000024102號函要旨

敘明參照祭祀公業條例第21條、民法第30條等規定，祭祀

公業法人設立登記程序，與民法、非訟事件法等法規所定

法人設立登記程序不同，且性質上有別於民法規範之法

人，故尚難逕予適用民法法人登記相關規定；另依『民法

總則施行法』第6條規定「民法總則施行前具有財團及以公

益為目的社團之性質而有獨立財產者，視為法人，…。」

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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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法第9條規定「第六條至第八條之規定，於祠堂、寺廟及

以養贍家族為目的之獨立財產，不適用之。」；故本縣自

107年度起，不再受理祭祀公業或祭祀公業法人申請查編與

農業經營不可分離土地。倘祭祀公業派下員欲申請查編與

農業經營不可分離土地，則需按民法第820條規定，提出申

請。

九、法人申請查編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土地，以該筆土地上之

合法農業設施（需符合農業用地申請容許使用辦法規定暨

取得合法建築執照者）為限；法人土地如為特定目的事業

用地，請逕向本縣地方稅務局辦理。

十、依據行政程序法第40條規定「行政機關基於調查事實及證

據之必要，得要求當事人或第三人提供必要之文書、資料

或物品。」，故申請人申請之『實際供與』農業經營不可

分離之農舍、畜禽舍、倉儲設備、曬場、集貨場、農路、

灌溉、排水及其他農用使用之土地或設施，經實地會勘審

查小組會勘後無法判定其是否確屬申請人實際從事農業經

營所需，申請人須配合提供相關佐證資料以資證明，如經

函文告知且於期限內不提供者，則逕予駁回申請。

十一、依據民法第820條規定「共有物之管理，除契約另有約定

外，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

行之。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，其人數不予計

算。」；另依土地法第34-1條規定「共有土地或建築改

良物，其處分、變更及設定地上權、農育權、不動產役

權或典權，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

之同意行之。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，其人數16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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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予計算。」；故屬『共有』之土地，應檢具土地分管

證明文件（須依本公告附件方式提供分管契約書件或經

民間公證人認證之分管契約書件），無法提供前述規定

之土地分管證明文件者，為免造成後續土地共有人異

議，故不受理辦理。

十二、109年度「查編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土地」實地會勘審查

小組成員由本府農業處、本縣各地政事務所、彰化縣地

方稅務局及鄉、鎮、市公所（農業課及建設課）等單位

組成實地會勘審查小組，因小組已有地政單位參與指界

工作，故為便民暨不擾民，實地會勘『不需要』通知申

請人到場指界或說明；案件如經實地會勘審查小組初勘

判定仍存疑義，則得於複勘時以正式公文通知申請人到

場配合說明。

十三、本業務各鄉鎮市公所造冊送彰化縣地方稅務局暨本府之

最終期限為109年7月31日前。

十四、本函文如有未盡事宜，後續依本府函文內容辦理；另正

式公告將於一週內補送；如有相關辦理疑義，逕洽本府

農業處農務暨植物保護科（彰化縣政府04-7531629李家

昇、04-7531635黃松欽）。

十五、相關附件資料如下：

(一)實施平均地權土作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使用申請書乙

份

(二)直系親屬或夫妻代辦委託書乙份

(三)他人代辦委託書乙份

(四)農經不可分離戶籍末在彰化縣切結書乙份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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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共有土地分管契約書乙份

正本：彰化縣彰化市公所、彰化縣鹿港鎮公所、彰化縣和美鎮公所、彰化縣員林市公

所、彰化縣溪湖鎮公所、彰化縣田中鎮公所、彰化縣北斗鎮公所、彰化縣二林鎮

公所、彰化縣線西鄉公所、彰化縣伸港鄉公所、彰化縣福興鄉公所、彰化縣秀水

鄉公所、彰化縣花壇鄉公所、彰化縣芬園鄉公所、彰化縣大村鄉公所、彰化縣埔

鹽鄉公所、彰化縣埔心鄉公所、彰化縣永靖鄉公所、彰化縣社頭鄉公所、彰化縣

田尾鄉公所、彰化縣埤頭鄉公所、彰化縣芳苑鄉公所、彰化縣大城鄉公所、彰化

縣竹塘鄉公所、彰化縣溪州鄉公所、彰化縣二水鄉公所、本府農業處農務暨植物

保護科李家昇技士

副本：本府農業處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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